
暂予监外执行申请书

申请人信息：
·姓名： 周正刚
。性别： 男

·身份证号： 320827197509272237
。原判刑期： 拘役四个月
。服刑地点： 南通市看守所
。本人联系方式： 16651799665
。紧急联系人及电话：" 赵红 梅 19826297869
申请事项：
请求依法对申请人准予暂予监外执行 （保外就医) 。

事实与理由：
申请人因 危险驾驶罪 被 南通市崇川区 人民法院于 2024 年3月28日判处拘
役 四个月。判决生效后，经体检，发现有肺结核病，经 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 （医院名

称，须为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）系统检查，确诊为：
·确诊肺结核，有传染性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265条及《暂予监外执行规定》附件《保外就医严重
疾病范围》第1条: “严重传染病: ……肺结核伴有空洞并反复咯血、结核性脑膜炎、耐药结
核病等，在监狱内治疗无效，病情严重、有生命危险或需要隔离治疗者。”申请人情况完全
符合上述保外就医条件。

目前申请人经济困难，无钱住院治疗，平时购买药物维持，在实际生活中，因具有传染性，

不能去人员密集的地方，找不到适当工作; 同时不能从事体力活，稍有疲劳或感伤寒，会出

现咯血和呼吸功能不全等危重病情。

申请人无脱逃、暴力等危险行为，愿意履行相关监管规定。

此致

南通市崇川区 人民法院

申请人（签字按手印) ：周正刚
2026年4月4日










